
《椰乳》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概况

1.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由浙江菲诺食品有限公司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

子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提出。

2.起草单位

本标准由浙江菲诺食品有限公司，瑞幸咖啡（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海南品香

园食品有限公司，海南菲诺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德诺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航旅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椰（广东）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海南

椰可美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编制情况

1.编制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健康饮食意识的提

升，植物蛋白饮料逐步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在整个饮料行业中的

占比保持上升趋势。其中，椰子基植物蛋白饮料以其浓郁的椰香和独

特的风味成为畅销饮品，在植物蛋白饮料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椰乳不含胆固醇，含丰富的蛋白质、必需氨基酸、矿物质、维生

素等，富含月桂酸，具有抗病毒、抗细菌、抗真菌的作用；椰乳中的

矿物质离子镁和钾，可稳定血小板，减少低密度脂蛋白，维持体内的

水平衡和酸碱平衡等，还可以增强肌肉兴奋性，参与蛋白质的热能代

谢；椰乳中的粗纤维可以加速体内胆固醇的排泄和吸收，起到降血脂

的功效。椰乳中的蛋白质含有18种人体所需氨基酸，种类齐全。最新



研究表明用椰乳喂养的动物较喂养牛奶的动物减轻了体重和内脏脂

肪，同时也发现，食用椰乳以及高蛋白饮食是减少内脏脂肪、体重增

加百分比、食物摄入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良好组合。因此，椰乳

饮料具有较好的滋养功效，易于被人体吸收，且具有显著的保健功能，

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和喜爱。

目前国内椰乳行业存在定义不统一，指标不规范等现象，产业没

有形成统一规范，因此，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及产业的持续发展，规范

产业标准生产化，提高市场竞争力，有必要制定《椰乳》团体标准，

促进椰子行业的稳步发展。

2.编制过程简介

2022 年11月，由浙江菲诺食品有限公司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椰子研究所共同提出制标立项申请，并迅速成立制标小组。

2022 年12月，海南省椰子产业协会组织专家在文昌召开《椰乳》

团体标准的立项评估会，专家认真审阅了申报材料，经过充分的咨询、

答辩与沟通后，最终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标准符合立项要求，获批准立

项。12月19日发布正式立项通知，协会面向社会征集起草单位和起草

人，最终有10家单位参与本团标的编制工作。经过标准编制小组多次

的讨论、沟通，对标准的章节以及技术指标等方面的确认，并多次修

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注重与国家法规标准的一致性，注重标准的科学性、可行

性，结合产品的特点和技术要求，努力达到既能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又能有益于椰乳行业长远发展的目的。该标准制定的过程遵循以下原



则：

1、本标准的编写格式依据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的结果和编写》的规定。

2、依据查阅国内外相关标准、法律法规、文献资料和企业调查结

果拟订该标准各条款要求和技术要求指标。

3、本标准主要安全指标执行GB 710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

料》、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并结合该类产

品实际进行制定。

4、本标准的起草主要基于NY/T 433《绿色食品 植物蛋白饮料》、

GB/T 31326《植物饮料》和QB/T 2300《植物蛋白饮料 椰子汁及复原

椰子汁》等标准的基础上，参考其技术指标以及检验方法，并结合椰

乳产品的特点，作为本标准的起草原则。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1.技术要求

（1）原辅料要求：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

（2）感官要求：依据产品的实际特性进行制定，包括色泽、气味

和滋味、组织状态、杂质。

（3）理化指标：理化指标主要包括可溶性固形物、脂肪、蛋白。

收集市场上具有代表性的椰乳产品，对不同批次的不同椰乳样品进行

理化指标的检测（样品个数>30个）。根据样品检测结果，综合考虑

各产品的特点，将椰乳的理化指标设定为：可溶性固形物≥8.5



g/100g，蛋白≥0.55g/100g，脂肪≥2.5 g/100g。将厚椰乳的理化指

标设定为：可溶性固形物≥11.0g/100g，蛋白≥1.1g/100g，脂肪≥

5.0 g/100g。

（4）根据产品属性制定，真菌毒素限量指标应符合GB 2761的规

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对于此次收集的样品的检测

结果均符合要求。

（5）微生物指标：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指标参照GB 7101《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的规定，致病菌指标执行GB 2992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对于水产制品中的即食藻类制品的

规定。对于此次收集的样品的检测结果均符合要求。

（6）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7）食品添加剂：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

用应符合GB 14880的规定。

（8）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规定。

2.实验方法

（1）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检验分别按照现行有效的食品理化检

验和食品微生物检验标准规定的方法进行。

（2）净含量：按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的规定执行。

3.其他规定

本标准中还规定了检验规则以及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保质期的要求。



五、与有关现行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的团体标准，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国家/行业标准无抵触。

六、 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团体将认真贯彻和实施本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加强对产

品的质量控制。对于文本中可能还存在的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在实

施中不断加以完善。

八、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团体标准《椰乳》

标准编制工作组

2023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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